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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3 次研商會議

─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辦理情形及新增產

業用地總量及用水用電相關議題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9年 1月 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 

紀錄：高㬏婈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議題一、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辦理情形 

(一)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討論審議期程至雲端表單填

列法定作業之詳細預定、實際辦理時程、落後處理情

形及改善措施，俾本署控管；如有更新辦理情形，亦請

隨 時 上 網 填 報 。 ( 雲 端 表 單 網 址 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

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）。 

(二)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積極趕辦各該國土計畫審議作

業，如有執行困難或有須本部協助事項，請儘速向作

業單位提出，俾即時給予必要協助。 

(三)就個別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後續辦理進度及處理方式，

請按下列各點辦理： 

1.新北市政府：考量新北市國土計畫(草案)已於 108

年 12 月 9 日審議通過，以 109 年 1 月中旬為目

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M1hzcpS5_JYghZmWYHl_OQu1CX3dTAbIgQ10p20ymNI/edit#gid=11399621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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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桃園市政府：桃園市政府預定於 109 年 1 月 2 日

及 10 日召開之 2場專案小組會議審查，請儘量於

109年 1月底前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並函報本部審

議。  

3.臺中市政府：後續預定再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

後再提大會，請儘速安排相關審議作業及排定確

切時程，並以 109 年 2 月中旬為目標，函報本部

審議。  

4.臺南市政府：臺南市政府預定於 109月 1月 9日、

10日及 16日召開 4次專案小組會議，並已設定討

論議題，請以 109 年 1 月底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

並 2月中旬函報本部審議。 

5.高雄市政府：考量高雄市政府已召開 8 場專案小

組會議，原預定於 109 年 2 月底提大會，惟考量

議題業已聚焦討論，請加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並

以 109 年 1月底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。  

6.基隆市政府：預定於 109 年 1 月 20 日召開大會，

請以 109 年 1月底前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7.新竹市政府：請加速組成市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及

審議作業，除原預定於 109 年 1 月底及 2 月中旬

召開大會外，請以 109 年 2 月底前函報本部審議

為目標。 

8.宜蘭縣政府：原預定於 109 年 2 月提大會，請儘

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並以 109 年 2 月底前為目

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9.新竹縣政府：預定於 109 年 1 月中旬提大會，請

儘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並以 109 年 1 月底前為

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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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苗栗縣政府：苗栗縣國土計畫(草案)已於 108年

12月 4日經大會審議通過，目前刻修正計畫內容，

如有圖資取得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之疑義，

請儘速向作業單位提出，並請以 109 年 1月 23日

前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 

11.彰化縣政府：預定於 109 年 1 月 8 日及 17 日召

開 2 次大會審議後，再於 2 月提大會確認，請加

速相關審議作業，並以 109 年 2 月底前函報本部

審議。 

12.南投縣政府：預定於 109 年 1 月召開 1~2 次大

會，請儘速排定國土計畫審議會時程，並以 109年

2月中旬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13.雲林縣政府：預定於農曆過年前召開大會後，再

召開 2~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請儘速排定國土計畫

審議會大會及專案小組會議時程，並以 109 年 2

月底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14.嘉義縣政府：嘉義縣國土計畫(草案)已於 108年

12 月 26 日審議通過，請以 109 年 1 月中旬為目

標，函本報部審議。 

15.屏東縣政府：預定於農曆過年前召開大會，請儘

速排定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及專案小組會議時程，

並以 109 年 2月初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16.花蓮縣政府：預定於 109年 1月 17日召開大會，

故請以 109年 1月底為目標，函報本部審議。 

17.臺東縣政府：預定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召開第 2

次大會，2月初再召開第 3次大會，請儘速完成相

關審議作業，並以 109 年 2 月中旬前為目標，函

報本部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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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澎湖縣政府：預定再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1

次大會，請儘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，除請於 109年

1月中旬前完成 2次專案小組會議，並於 109 年 2

月上旬提大會，於 109 年 2 月中旬前函報本部審

議。 

二、議題二、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涉及新增產業

用地總量及用水用電相關議題： 

（一）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就各該國土計畫(草案)新增

產業用地總量，補充產業政策、產業用地利用現況、

未來可供利用之潛力發展用地，及新增規劃用地開

發之必要性、財務之可行性等內容。 

（二）為利後續審議作業，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就各該新

增產業用地之推估分類再予明確化，並歸納為： 

1.既有產業用地供給量。 

2.未來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(係指製造業，不含科學

園區、加工出口區、農業科技園區、未登記工廠、

都市計畫工業區、倉儲業等)。 

3.科學園區新增用地需求量。 

4.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需求量。 

5.其他產業用地需求量。 

（三）有關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推估之新增產

業用地總量，如超過各區域分派量之平均值者，即

中部區域縣市新增產業用地超過 170 公頃、南部區

域縣市新增產業用地超過 160公頃及花蓮縣超過 42

公頃，請於計畫內容加強產業用地需求之相關論述，

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用地予以排列

優先次序，以利後續審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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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召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，

邀請有關部會(經濟部工業局、水利署、能源局及科

技部)代表參加，以利就個案提供具體意見。各單位

聯絡窗口如下： 

1.經濟部工業局：黃絢詩小姐 (02-2754-1255#2518) 

2.經濟部能源局：王文志先生 (02-8809-5688#151) 

3.經濟部水利署：杜凱立先生 (04-2250-1188) 

4.科技部： 

(1)竹科管理局：王興國先生 (03-577-3311#2622) 

(2)中科管理局：張皓惟先生 (04-2565-8588#7718) 

(3)南科管理局：陳香如小姐 (06-505-1001#2115) 

 

陸、散會(上午 12時 15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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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討論事項第 1 案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（草

案）辦理情形─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新北市政府 

本府已於 109年 12月 9日完成審議作業，目前刻修

正報告書，預計於 1月底函報部審議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
本府預計於 109 年 1 月 2 日及 10 日召開專案小組

會議，並預計於 2月底函報部審議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本府目前刻正辦理專案小組審議階段，預計 109 年

1月續開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、2月召開第 3次專案小組

會議，全案預計透過 3次小組會議收斂意見後，預計 109

年 2月函報部審議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召開第 2 次國土計畫審議

會大會，惟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意見較多，後續已排定 1月

9日、1月 10 日及 1月 16日召開 4場專案小組會議，預

計 2月再召開大會，並以 2月底為目標函報部審議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 年 12 月 23 日完成第 8 次專案小組會

議，刻正修改草案與技術報告，預計 2 月底召開第 2 次

大會，並預計於 3月函報部審議。 

◎基隆市政府 

本府已完成 1 次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及 4 次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預計 109年 1月 20日再召開 1次大會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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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1月底為目標函報部審議。 

◎新竹市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年 12月 12日辦理公開展覽，並於 12

月 18 日、12 月 19 日辦理 3 場公聽會，預計於 109 年 1

月下旬召開第 1 場國土計畫審議會，1 月底至 2 月中旬

召開 2場大會審議，並於 2月底前函報部審議。 

◎宜蘭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年 12月 18日至 109年 1月 18日辦理

公開展覽，預計於 109年 2月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，

並預計於 3月函報部審議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本府已召開 1次大會、2次專案小組會議，並於 108

年 12 月 31 日完成委員改聘作業，預計 109 年 1 月中旬

召開大會，於 1月底前函報部審議。 

◎苗栗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年 12月 4日通過國審大會，茲涉圖資

取得及劃設方式，預計農曆年前函報部審議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辦理公開展覽，預定以

分議題方式，於 109年 1月 8日、1月 17日召開 2 次國

土計畫審議會大會，並於 2月召開第 3次大會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本府於 108 年 11 月 6 日、11 月 13 日、11 月 20 日

按議題分別召開 3場國土計畫審議會，並於 108年 12月

18 日、108 年 12 月 25 日召開府內相關單位研商會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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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於 109 年 1 月召開 1~2 場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，並

以 2月中旬為目標，函報部審議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會前

會，預定於農曆年前召開大會，並依議題分兩組召開 2~3

次專案小組會議，預計於 109 年 2 月底為目標函報部審

議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通過國土計畫審議會，

預計 109 年 1月底前函報部審議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年 12月上、下旬召開 2次專案小組會

議，另排定 109 年 1 月 7 日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

預計於農曆年前召開第 2 次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，並以

109年 2月中旬為目標，函報部審議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本府已完成 1 次大會、4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目前排

定 109年 1月 17日召開第 2次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，預

計於 2月初函報部審議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本府預定於 109年 1月 17日召開第 2次大會、2月

初召開第 3次大會，預計於 2月底為目標，函報部審議。 

◎澎湖縣政府 

本府已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召開第 1 次國土計畫審

議會，後續預計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1 次國土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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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會，預計於 109年 2月中旬為目標，函報部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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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第 2 案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（草

案）涉及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及用水用電相關議題─與會

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經濟部工業局 

（一）有關全國國土計畫推估至民國 125 年新增產業用地

需求 3,311 公頃，係以中長期總體經濟發展趨勢推

估，包含水、電等資源供需時間序列模型推估製造

業之實質產值、土地利用效率等，即新增產業用地

需求單指製造業相關，且不含科學園區、加工出口

區、農業科技園區、未登記工廠、都市計畫工業區，

而各地方政府目前劃設城 2-3 總量並非全部屬於

3,311公頃範疇。 

（二）本局已於上週邀集各地方政府就上開計算原則討論，

並視情況啟動跨區域協商流動機制。 

（三）有關本局建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研擬各該產業用

地發展計畫，考量國土計畫審議作業時程緊迫，短

期內無法提出產業用地發展計畫，故建議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應於縣市國土計畫(草案)補充各該新增

產業用地屬城 2-3 製造業之用地需求，並敘明縣市

產業政策、產業用地利用現況、未來可供利用之潛

力發展用地，及新增規劃用地開發之必要性及財務

之可行性。 

（四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新增產業用地需求超過區域分

派量一半者，請補充加強論述其可行性及必要性。 

（五）有關新增規劃用地開發之必要性、可行性之論述要

求，係為審議需要，以利本局協助各地方政府於審

議時提出具體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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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關全國國土計畫明定新增產業用地總量 3,311 公

頃不一定要公有地，但仍須補充相關論述，如土地

如何取得等。 

◎經濟部能源局 

（一）能源預測需有負載量及全年用電量，建議各縣市政

府可提供細部資料，以供本局作通盤考量。 

（二）建議各縣市政府可評估區域供電平衡，並於直轄市、

縣(市)國土計畫敘明，如何協助台電公司提供民間

再生能源。 

（三）有關用電負載預測以五年內較為精準，因此各縣市

產業園區開發需以五年內較具體之計畫予以評估。 

（四）有關本局所提用水用電推估之相關意見，若有疑義

可與本局窗口聯繫，以協助意見說明。 

◎經濟部水利署 

（一）水利法規定新增產業用水須申請用水計畫，按水利

署用水計畫規定，已提及產業用水計算方式、單位

產業用水量等，各縣市政府可作為計算參考。 

（二）本署設有專責同仁協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有關用

水需求推估及規劃之相關諮詢服務。 

（三）有關用水推估，請各縣市政府釐清用水推估標準，係

僅就新增產業用地範疇推估，並請釐清生活用水、

農業用水、工業用水等三類用水計算。 

◎科技部 

（一）科學園區設管條例修正「科學工業園區」為「科學園

區」，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配合修正。 

（二）科學園區新增用地若屬非都市土地，請納入城 2-3。 



12 

（三）科學園區目標 125 年用地面積為 1,000 公頃，政策

環評為 600公頃，其目標年為 2030 年，且科技部已

有具體政策指示。 

（四）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配合議程附表 7，按本部所提

意見參考修正。 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建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召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，

得邀請有關部會(經濟部工業局、水利署、能源局及

科技部)代表參加，以利就個案提供具體意見。 

（二）有關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推估之新增產

業用地總量，如超過各區域分派量平均值者，即中

部區域縣市新增產業用地超過 170 公頃、南部區域

縣市新增產業用地超過 160公頃及花蓮縣超過 42公

頃，應於計畫內容加強產業用地需求之相關論述，

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用地，予以排

列優先次序，以利後續審議作業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
（一）有關新增產業用地之規劃必要性、可行性應如何具

體論述？ 

（二）新增產業用地如無公有地是否就不能開發？倘北部

縣市無法滿足北部區域 1,776 公頃分派量，工業局

是否有相關政策滿足產業用地分派量之缺口？ 

（三）中央與地方應謀求平衡點，如中央提出發展政策、地

方配合執行等。 

（四）建議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未來審議應保留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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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屏東縣政府 

過去會議討論新增產業用地 3,311 公頃係至民國

125 年新增產業用地之評估總量，為何現在定義為城 2-

3屬 5年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之上限？ 

◎臺中市政府 

（一）建議應協調各縣市分派量。 

（二）有關用水用電之檢討，是否包含未登記工廠，其應推

估整體產業用地或分開計算？請協助說明。 

（三）區域計畫已明述用水用電供應無虞，惟實際落實產

業園區開發卻有困難，在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層級是

否有水電推估之合理參數值可供參考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本府所提花蓮縣新增產業用地總量 170 公頃，係未

登工廠用地，非屬城 2-3，後續將於計畫(草案)明確區別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有關科技部提出 92.24 公頃之新增科學園區用地，

目前本府尚未收到新增科學園區範圍及相關具體計畫內

容，請科技部提供具體區位及相關內容，俾納入計畫草

案。 

 










